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國易字第2號

上  訴  人  江支勇

被上訴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春暉

訴訟代理人  方信翰檢察事務官

0000000000000000

複代理人    李典育檢察事務官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7日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國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於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因於民國108年3月17日17時2分許發生車禍

事故（下稱系爭事故），向訴外人王炳仁提起過失傷害之告

訴，經被上訴人以109年度調偵字第90號為不起訴處分（下

稱系爭處分書）。交通事故鑑定及肇事責任歸屬判定要素，

本應包含「警繪現場圖」、「肇事現場照片」及「警詢筆錄

」三者，被上訴人連警卷蒐集證據辯證覆核都做不好，無證

人、無路口監視器、無行車記錄器影像等客觀事證，係如何

於證據不全下做出不起訴判斷？又依據警詢筆錄及現場圖，

伊為「前一時相車」、「右方車」，有優先道路使用權，王

炳仁須禮讓伊先行。然王炳仁侵犯伊優先路權，應禮讓而未

禮讓伊先行，為何會獲不起訴判定？系爭事故造成王炳仁汽

車共5處刮傷，與伊自行車前輪左彎90度，伊受傷部位皆為

左半部，被上訴人係如何確認系爭事故發生之雙方行車方向

而鑑別肇事責任，進而做出不起訴處分？系爭事故發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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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產險人員來電表示，車主願以新臺幣（下同）48萬元（

不含強制險84,178元）談和解；後因被上訴人處分不起訴，

兆豐產險於109年4月17日在橋頭調解會時表示保險部分僅能

理賠15萬元（含強制險84,178元），且伊須賠償王炳仁汽車

修理費31,433元，兩者差額445,611元（計算式：564,178－

118,567=445,611），為伊所受損失。加計伊為系爭事故支

出書狀費、交通費、工時費、郵資、規費、手續費等計214,

498元及精神慰撫金218,306元，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共878,41

5元。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等情。並

於原審聲明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78,415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

暨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處分書經上訴人聲請再議後，由臺灣高

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下稱高雄高分檢）於109年4月6日

以109年度上聲議字第669號處分書（下稱系爭再議處分書）

認原不起訴處分之認定並無違誤予以駁回。是上訴人至遲於

收受系爭再議處分書時，即應知悉系爭處分書無明顯違法或

不妥之事，惟上訴人迄至112年2月10日始向被上訴人聲請國

家賠償，其請求權顯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被上訴人所屬檢

察官為國家賠償法第13條規定之有追訴職務之公務員，依法

僅於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者，始負國家賠償責任。

而上訴人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或作成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之檢

察官，有因犯職務上之罪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事實。另上

訴人所張損害數額係因系爭事故所致，尚難認其主張賠償數

額減少與系爭處分書之作成有何相當因果關係等語，資為抗

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

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78,415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間不爭執之事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㈠上訴人以系爭事故對王炳仁提出過失傷害告訴一案，經被上

訴人做成系爭處分書，上訴人不服，聲請再議，由高雄高分

檢於109年4月6日系爭再議處分書認上訴人再議無理由，駁

回再議而告確定。

　㈡上訴人於112年2月10日向被上訴人請求國家賠償，經被上訴

人拒絕賠償後，於112年10月26日提起本件訴訟。

五、爭點：

　㈠上訴人得否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

償其損害878,415元？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是否已罹於同法第8條第1項

所定之時效期間？

　㈢系爭事故之肇事原因？　

六、本院判斷：

　㈠關於上訴人得否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賠償其損害878,415元之爭點，兩造仍互有攻防，然經核

各該攻防與其等各於原審所為相同，而原判決已詳為論述：

依國家賠償法第13條規定，對於有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因執

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而欲請求該公務員所屬之機關

賠償其損害時，須該公務員就參與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

經判決有罪確定者，始得為之，不能僅依同法第2條第2項規

定，請求該有追訴職務之公務員所隸屬機關賠償其所受之損

害。上訴人以系爭事故對王炳仁提出過失傷害告訴一案，經

被上訴人所屬檢察官做成系爭處分書，上訴人不服，聲請再

議，由高雄高分檢檢察長於109年4月6日系爭再議處分書認

上訴人再議無理由，駁回再議而告確定，逕依同法第2條第2

項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被上訴人拒絕賠償，再提起本

件國家賠償訴訟，並未舉證證明承辦該案件之檢察官就所偵

查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殊與同法第13條規定

要件不合。故本件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損害878,415元云云，自屬無由。是以，

本院就兩造關於此爭點所為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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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與原判決相同，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前段規定，

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㈡矧以，被上訴人所屬檢察官於109年2月10日所為處分不起訴

之系爭處分書，並於同年3月2日送達（調偵卷頁23之送達證

書），上訴人不服，旋於同年3月12日具狀聲請再議（調偵

卷頁25至32），高雄高分檢檢察長於同年4月6日認為再議無

理由，以系爭再議處分書駁回之，並於同年4月9日送達（調

偵卷頁99之送達證書影本），足徵上訴人至遲應於109年4月

9日即知。且據上訴人所述，兆豐產險於109年4月17日在橋

頭調解會時表示保險部分僅能理賠15萬元（含強制險84,178

元），且伊須賠償王炳仁汽車修理費31,433元，兩者差額44

5,611元云云（審訴卷頁15）。而上訴人卻於112年2月10日

向被上訴人請求國家賠償，經被上訴人拒絕賠償後，於112

年10月26日提起本件訴訟，為被上訴人拒絕給付，顯已逾國

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所定之時效期間。至上訴人主張：伊於

111年3月25日才看到108年3月24日病房筆錄，系爭處分書偵

查程序漏未完備，伊起訴未罹於時效云云。然上訴人所指病

房筆錄，係伊於108年3月24日19時34分許在海總605病房受

詢問，由處理系爭事故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員警所

製作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審訴卷頁59至61），殊非上

訴人知有損害時點之證明。且觀諸該談話紀錄表內容，不若

上訴人於偵查中提供意見之檔案文件、照片及繪圖詳細（偵

卷頁27至161），並有上訴人提出108年11月3日刑事告訴狀

在卷可稽（偵卷頁163至271）。益徵被上訴人所屬檢察官於

偵辦系爭事故未有如上訴人所指漏未完備之情事。是故上訴

人此部分主張起訴未罹於時效云云，並不可採。

　㈢上訴人主張應再增列「系爭事故之肇事原因？」爭點，並請

求囑託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重新鑑定分析調查乙

節，然上訴人既已不得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賠償損害，且其向被上訴人請求國家賠償，經被上

訴人拒絕賠償後，再提起本件訴訟，為被上訴人拒絕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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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已逾法第8條第1項所定之時效期間，已如前述，則如何認

定系爭事故之肇事原因，洵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給付878,4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聲

請假執行，亦失所附麗，應予駁回。是則原審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是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

造其餘主張、抗辯等攻防方法及卷附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

後，咸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

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傑民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王佳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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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國易字第2號
上  訴  人  江支勇
被上訴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法定代理人  張春暉
訴訟代理人  方信翰檢察事務官


複代理人    李典育檢察事務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7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國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因於民國108年3月17日17時2分許發生車禍事故（下稱系爭事故），向訴外人王炳仁提起過失傷害之告訴，經被上訴人以109年度調偵字第90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處分書）。交通事故鑑定及肇事責任歸屬判定要素，本應包含「警繪現場圖」、「肇事現場照片」及「警詢筆錄 」三者，被上訴人連警卷蒐集證據辯證覆核都做不好，無證人、無路口監視器、無行車記錄器影像等客觀事證，係如何於證據不全下做出不起訴判斷？又依據警詢筆錄及現場圖，伊為「前一時相車」、「右方車」，有優先道路使用權，王炳仁須禮讓伊先行。然王炳仁侵犯伊優先路權，應禮讓而未禮讓伊先行，為何會獲不起訴判定？系爭事故造成王炳仁汽車共5處刮傷，與伊自行車前輪左彎90度，伊受傷部位皆為左半部，被上訴人係如何確認系爭事故發生之雙方行車方向而鑑別肇事責任，進而做出不起訴處分？系爭事故發生後，兆豐產險人員來電表示，車主願以新臺幣（下同）48萬元（ 不含強制險84,178元）談和解；後因被上訴人處分不起訴，兆豐產險於109年4月17日在橋頭調解會時表示保險部分僅能理賠15萬元（含強制險84,178元），且伊須賠償王炳仁汽車修理費31,433元，兩者差額445,611元（計算式：564,178－118,567=445,611），為伊所受損失。加計伊為系爭事故支出書狀費、交通費、工時費、郵資、規費、手續費等計214,498元及精神慰撫金218,306元，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共878,415元。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等情。並於原審聲明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78,4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暨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處分書經上訴人聲請再議後，由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下稱高雄高分檢）於109年4月6日以109年度上聲議字第669號處分書（下稱系爭再議處分書）認原不起訴處分之認定並無違誤予以駁回。是上訴人至遲於收受系爭再議處分書時，即應知悉系爭處分書無明顯違法或不妥之事，惟上訴人迄至112年2月10日始向被上訴人聲請國家賠償，其請求權顯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被上訴人所屬檢察官為國家賠償法第13條規定之有追訴職務之公務員，依法僅於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者，始負國家賠償責任。而上訴人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或作成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之檢察官，有因犯職務上之罪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事實。另上訴人所張損害數額係因系爭事故所致，尚難認其主張賠償數額減少與系爭處分書之作成有何相當因果關係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78,4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間不爭執之事項：
　㈠上訴人以系爭事故對王炳仁提出過失傷害告訴一案，經被上訴人做成系爭處分書，上訴人不服，聲請再議，由高雄高分檢於109年4月6日系爭再議處分書認上訴人再議無理由，駁回再議而告確定。
　㈡上訴人於112年2月10日向被上訴人請求國家賠償，經被上訴人拒絕賠償後，於112年10月26日提起本件訴訟。
五、爭點：
　㈠上訴人得否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損害878,415元？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是否已罹於同法第8條第1項所定之時效期間？
　㈢系爭事故之肇事原因？　
六、本院判斷：
　㈠關於上訴人得否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損害878,415元之爭點，兩造仍互有攻防，然經核各該攻防與其等各於原審所為相同，而原判決已詳為論述：依國家賠償法第13條規定，對於有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而欲請求該公務員所屬之機關賠償其損害時，須該公務員就參與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者，始得為之，不能僅依同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該有追訴職務之公務員所隸屬機關賠償其所受之損害。上訴人以系爭事故對王炳仁提出過失傷害告訴一案，經被上訴人所屬檢察官做成系爭處分書，上訴人不服，聲請再議，由高雄高分檢檢察長於109年4月6日系爭再議處分書認上訴人再議無理由，駁回再議而告確定，逕依同法第2條第2項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被上訴人拒絕賠償，再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並未舉證證明承辦該案件之檢察官就所偵查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殊與同法第13條規定要件不合。故本件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損害878,415元云云，自屬無由。是以，本院就兩造關於此爭點所為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意見與原判決相同，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前段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㈡矧以，被上訴人所屬檢察官於109年2月10日所為處分不起訴之系爭處分書，並於同年3月2日送達（調偵卷頁23之送達證書），上訴人不服，旋於同年3月12日具狀聲請再議（調偵卷頁25至32），高雄高分檢檢察長於同年4月6日認為再議無理由，以系爭再議處分書駁回之，並於同年4月9日送達（調偵卷頁99之送達證書影本），足徵上訴人至遲應於109年4月9日即知。且據上訴人所述，兆豐產險於109年4月17日在橋頭調解會時表示保險部分僅能理賠15萬元（含強制險84,178元），且伊須賠償王炳仁汽車修理費31,433元，兩者差額445,611元云云（審訴卷頁15）。而上訴人卻於112年2月10日向被上訴人請求國家賠償，經被上訴人拒絕賠償後，於112年10月26日提起本件訴訟，為被上訴人拒絕給付，顯已逾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所定之時效期間。至上訴人主張：伊於111年3月25日才看到108年3月24日病房筆錄，系爭處分書偵查程序漏未完備，伊起訴未罹於時效云云。然上訴人所指病房筆錄，係伊於108年3月24日19時34分許在海總605病房受詢問，由處理系爭事故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員警所製作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審訴卷頁59至61），殊非上訴人知有損害時點之證明。且觀諸該談話紀錄表內容，不若上訴人於偵查中提供意見之檔案文件、照片及繪圖詳細（偵卷頁27至161），並有上訴人提出108年11月3日刑事告訴狀在卷可稽（偵卷頁163至271）。益徵被上訴人所屬檢察官於偵辦系爭事故未有如上訴人所指漏未完備之情事。是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起訴未罹於時效云云，並不可採。
　㈢上訴人主張應再增列「系爭事故之肇事原因？」爭點，並請求囑託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重新鑑定分析調查乙節，然上訴人既已不得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且其向被上訴人請求國家賠償，經被上訴人拒絕賠償後，再提起本件訴訟，為被上訴人拒絕給付，均已逾法第8條第1項所定之時效期間，已如前述，則如何認定系爭事故之肇事原因，洵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78,4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聲請假執行，亦失所附麗，應予駁回。是則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是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抗辯等攻防方法及卷附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咸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傑民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王佳穎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國易字第2號
上  訴  人  江支勇
被上訴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法定代理人  張春暉
訴訟代理人  方信翰檢察事務官

複代理人    李典育檢察事務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7日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國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於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因於民國108年3月17日17時2分許發生車禍
    事故（下稱系爭事故），向訴外人王炳仁提起過失傷害之告
    訴，經被上訴人以109年度調偵字第90號為不起訴處分（下
    稱系爭處分書）。交通事故鑑定及肇事責任歸屬判定要素，
    本應包含「警繪現場圖」、「肇事現場照片」及「警詢筆錄
     」三者，被上訴人連警卷蒐集證據辯證覆核都做不好，無
    證人、無路口監視器、無行車記錄器影像等客觀事證，係如
    何於證據不全下做出不起訴判斷？又依據警詢筆錄及現場圖
    ，伊為「前一時相車」、「右方車」，有優先道路使用權，
    王炳仁須禮讓伊先行。然王炳仁侵犯伊優先路權，應禮讓而
    未禮讓伊先行，為何會獲不起訴判定？系爭事故造成王炳仁
    汽車共5處刮傷，與伊自行車前輪左彎90度，伊受傷部位皆
    為左半部，被上訴人係如何確認系爭事故發生之雙方行車方
    向而鑑別肇事責任，進而做出不起訴處分？系爭事故發生後
    ，兆豐產險人員來電表示，車主願以新臺幣（下同）48萬元
    （ 不含強制險84,178元）談和解；後因被上訴人處分不起
    訴，兆豐產險於109年4月17日在橋頭調解會時表示保險部分
    僅能理賠15萬元（含強制險84,178元），且伊須賠償王炳仁
    汽車修理費31,433元，兩者差額445,611元（計算式：564,1
    78－118,567=445,611），為伊所受損失。加計伊為系爭事故
    支出書狀費、交通費、工時費、郵資、規費、手續費等計21
    4,498元及精神慰撫金218,306元，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共878,
    415元。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等情。
    並於原審聲明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78,415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
    息暨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處分書經上訴人聲請再議後，由臺灣高
    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下稱高雄高分檢）於109年4月6日
    以109年度上聲議字第669號處分書（下稱系爭再議處分書）
    認原不起訴處分之認定並無違誤予以駁回。是上訴人至遲於
    收受系爭再議處分書時，即應知悉系爭處分書無明顯違法或
    不妥之事，惟上訴人迄至112年2月10日始向被上訴人聲請國
    家賠償，其請求權顯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被上訴人所屬檢
    察官為國家賠償法第13條規定之有追訴職務之公務員，依法
    僅於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者，始負國家賠償責任。
    而上訴人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或作成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之檢
    察官，有因犯職務上之罪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事實。另上
    訴人所張損害數額係因系爭事故所致，尚難認其主張賠償數
    額減少與系爭處分書之作成有何相當因果關係等語，資為抗
    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
    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78,415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間不爭執之事項：
　㈠上訴人以系爭事故對王炳仁提出過失傷害告訴一案，經被上
    訴人做成系爭處分書，上訴人不服，聲請再議，由高雄高分
    檢於109年4月6日系爭再議處分書認上訴人再議無理由，駁
    回再議而告確定。
　㈡上訴人於112年2月10日向被上訴人請求國家賠償，經被上訴
    人拒絕賠償後，於112年10月26日提起本件訴訟。
五、爭點：
　㈠上訴人得否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
    償其損害878,415元？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是否已罹於同法第8條第1項
    所定之時效期間？
　㈢系爭事故之肇事原因？　
六、本院判斷：
　㈠關於上訴人得否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賠償其損害878,415元之爭點，兩造仍互有攻防，然經核
    各該攻防與其等各於原審所為相同，而原判決已詳為論述：
    依國家賠償法第13條規定，對於有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因執
    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而欲請求該公務員所屬之機關
    賠償其損害時，須該公務員就參與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
    經判決有罪確定者，始得為之，不能僅依同法第2條第2項規
    定，請求該有追訴職務之公務員所隸屬機關賠償其所受之損
    害。上訴人以系爭事故對王炳仁提出過失傷害告訴一案，經
    被上訴人所屬檢察官做成系爭處分書，上訴人不服，聲請再
    議，由高雄高分檢檢察長於109年4月6日系爭再議處分書認
    上訴人再議無理由，駁回再議而告確定，逕依同法第2條第2
    項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被上訴人拒絕賠償，再提起本
    件國家賠償訴訟，並未舉證證明承辦該案件之檢察官就所偵
    查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殊與同法第13條規定
    要件不合。故本件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
    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損害878,415元云云，自屬無由。是以，
    本院就兩造關於此爭點所為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
    意見與原判決相同，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前段規定，
    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㈡矧以，被上訴人所屬檢察官於109年2月10日所為處分不起訴
    之系爭處分書，並於同年3月2日送達（調偵卷頁23之送達證
    書），上訴人不服，旋於同年3月12日具狀聲請再議（調偵
    卷頁25至32），高雄高分檢檢察長於同年4月6日認為再議無
    理由，以系爭再議處分書駁回之，並於同年4月9日送達（調
    偵卷頁99之送達證書影本），足徵上訴人至遲應於109年4月
    9日即知。且據上訴人所述，兆豐產險於109年4月17日在橋
    頭調解會時表示保險部分僅能理賠15萬元（含強制險84,178
    元），且伊須賠償王炳仁汽車修理費31,433元，兩者差額44
    5,611元云云（審訴卷頁15）。而上訴人卻於112年2月10日
    向被上訴人請求國家賠償，經被上訴人拒絕賠償後，於112
    年10月26日提起本件訴訟，為被上訴人拒絕給付，顯已逾國
    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所定之時效期間。至上訴人主張：伊於
    111年3月25日才看到108年3月24日病房筆錄，系爭處分書偵
    查程序漏未完備，伊起訴未罹於時效云云。然上訴人所指病
    房筆錄，係伊於108年3月24日19時34分許在海總605病房受
    詢問，由處理系爭事故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員警所
    製作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審訴卷頁59至61），殊非上
    訴人知有損害時點之證明。且觀諸該談話紀錄表內容，不若
    上訴人於偵查中提供意見之檔案文件、照片及繪圖詳細（偵
    卷頁27至161），並有上訴人提出108年11月3日刑事告訴狀
    在卷可稽（偵卷頁163至271）。益徵被上訴人所屬檢察官於
    偵辦系爭事故未有如上訴人所指漏未完備之情事。是故上訴
    人此部分主張起訴未罹於時效云云，並不可採。
　㈢上訴人主張應再增列「系爭事故之肇事原因？」爭點，並請
    求囑託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重新鑑定分析調查乙
    節，然上訴人既已不得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賠償損害，且其向被上訴人請求國家賠償，經被上
    訴人拒絕賠償後，再提起本件訴訟，為被上訴人拒絕給付，
    均已逾法第8條第1項所定之時效期間，已如前述，則如何認
    定系爭事故之肇事原因，洵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給付878,4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聲
    請假執行，亦失所附麗，應予駁回。是則原審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是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
    造其餘主張、抗辯等攻防方法及卷附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
    後，咸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
    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傑民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王佳穎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國易字第2號
上  訴  人  江支勇
被上訴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法定代理人  張春暉
訴訟代理人  方信翰檢察事務官

複代理人    李典育檢察事務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7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國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因於民國108年3月17日17時2分許發生車禍事故（下稱系爭事故），向訴外人王炳仁提起過失傷害之告訴，經被上訴人以109年度調偵字第90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處分書）。交通事故鑑定及肇事責任歸屬判定要素，本應包含「警繪現場圖」、「肇事現場照片」及「警詢筆錄 」三者，被上訴人連警卷蒐集證據辯證覆核都做不好，無證人、無路口監視器、無行車記錄器影像等客觀事證，係如何於證據不全下做出不起訴判斷？又依據警詢筆錄及現場圖，伊為「前一時相車」、「右方車」，有優先道路使用權，王炳仁須禮讓伊先行。然王炳仁侵犯伊優先路權，應禮讓而未禮讓伊先行，為何會獲不起訴判定？系爭事故造成王炳仁汽車共5處刮傷，與伊自行車前輪左彎90度，伊受傷部位皆為左半部，被上訴人係如何確認系爭事故發生之雙方行車方向而鑑別肇事責任，進而做出不起訴處分？系爭事故發生後，兆豐產險人員來電表示，車主願以新臺幣（下同）48萬元（ 不含強制險84,178元）談和解；後因被上訴人處分不起訴，兆豐產險於109年4月17日在橋頭調解會時表示保險部分僅能理賠15萬元（含強制險84,178元），且伊須賠償王炳仁汽車修理費31,433元，兩者差額445,611元（計算式：564,178－118,567=445,611），為伊所受損失。加計伊為系爭事故支出書狀費、交通費、工時費、郵資、規費、手續費等計214,498元及精神慰撫金218,306元，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共878,415元。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等情。並於原審聲明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78,4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暨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處分書經上訴人聲請再議後，由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下稱高雄高分檢）於109年4月6日以109年度上聲議字第669號處分書（下稱系爭再議處分書）認原不起訴處分之認定並無違誤予以駁回。是上訴人至遲於收受系爭再議處分書時，即應知悉系爭處分書無明顯違法或不妥之事，惟上訴人迄至112年2月10日始向被上訴人聲請國家賠償，其請求權顯已罹於2年消滅時效。被上訴人所屬檢察官為國家賠償法第13條規定之有追訴職務之公務員，依法僅於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者，始負國家賠償責任。而上訴人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或作成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之檢察官，有因犯職務上之罪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事實。另上訴人所張損害數額係因系爭事故所致，尚難認其主張賠償數額減少與系爭處分書之作成有何相當因果關係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78,4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間不爭執之事項：
　㈠上訴人以系爭事故對王炳仁提出過失傷害告訴一案，經被上訴人做成系爭處分書，上訴人不服，聲請再議，由高雄高分檢於109年4月6日系爭再議處分書認上訴人再議無理由，駁回再議而告確定。
　㈡上訴人於112年2月10日向被上訴人請求國家賠償，經被上訴人拒絕賠償後，於112年10月26日提起本件訴訟。
五、爭點：
　㈠上訴人得否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損害878,415元？
　㈡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是否已罹於同法第8條第1項所定之時效期間？
　㈢系爭事故之肇事原因？　
六、本院判斷：
　㈠關於上訴人得否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損害878,415元之爭點，兩造仍互有攻防，然經核各該攻防與其等各於原審所為相同，而原判決已詳為論述：依國家賠償法第13條規定，對於有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而欲請求該公務員所屬之機關賠償其損害時，須該公務員就參與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者，始得為之，不能僅依同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該有追訴職務之公務員所隸屬機關賠償其所受之損害。上訴人以系爭事故對王炳仁提出過失傷害告訴一案，經被上訴人所屬檢察官做成系爭處分書，上訴人不服，聲請再議，由高雄高分檢檢察長於109年4月6日系爭再議處分書認上訴人再議無理由，駁回再議而告確定，逕依同法第2條第2項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被上訴人拒絕賠償，再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並未舉證證明承辦該案件之檢察官就所偵查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殊與同法第13條規定要件不合。故本件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其損害878,415元云云，自屬無由。是以，本院就兩造關於此爭點所為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意見與原判決相同，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前段規定，茲引用之，不再贅述。
　㈡矧以，被上訴人所屬檢察官於109年2月10日所為處分不起訴之系爭處分書，並於同年3月2日送達（調偵卷頁23之送達證書），上訴人不服，旋於同年3月12日具狀聲請再議（調偵卷頁25至32），高雄高分檢檢察長於同年4月6日認為再議無理由，以系爭再議處分書駁回之，並於同年4月9日送達（調偵卷頁99之送達證書影本），足徵上訴人至遲應於109年4月9日即知。且據上訴人所述，兆豐產險於109年4月17日在橋頭調解會時表示保險部分僅能理賠15萬元（含強制險84,178元），且伊須賠償王炳仁汽車修理費31,433元，兩者差額445,611元云云（審訴卷頁15）。而上訴人卻於112年2月10日向被上訴人請求國家賠償，經被上訴人拒絕賠償後，於112年10月26日提起本件訴訟，為被上訴人拒絕給付，顯已逾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所定之時效期間。至上訴人主張：伊於111年3月25日才看到108年3月24日病房筆錄，系爭處分書偵查程序漏未完備，伊起訴未罹於時效云云。然上訴人所指病房筆錄，係伊於108年3月24日19時34分許在海總605病房受詢問，由處理系爭事故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員警所製作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審訴卷頁59至61），殊非上訴人知有損害時點之證明。且觀諸該談話紀錄表內容，不若上訴人於偵查中提供意見之檔案文件、照片及繪圖詳細（偵卷頁27至161），並有上訴人提出108年11月3日刑事告訴狀在卷可稽（偵卷頁163至271）。益徵被上訴人所屬檢察官於偵辦系爭事故未有如上訴人所指漏未完備之情事。是故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起訴未罹於時效云云，並不可採。
　㈢上訴人主張應再增列「系爭事故之肇事原因？」爭點，並請求囑託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重新鑑定分析調查乙節，然上訴人既已不得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且其向被上訴人請求國家賠償，經被上訴人拒絕賠償後，再提起本件訴訟，為被上訴人拒絕給付，均已逾法第8條第1項所定之時效期間，已如前述，則如何認定系爭事故之肇事原因，洵無再予審究之必要。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78,4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聲請假執行，亦失所附麗，應予駁回。是則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是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抗辯等攻防方法及卷附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咸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傑民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王佳穎


